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理辦法   增列公會專章提案條文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消防法 ( 以下簡稱本法 )第七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應經考試及格持有考試及格證明文件，領有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證書者，始得執行業務。 
第三條 

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經撤銷考試及格資格者，不得請領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證書，其已領取者撤銷之。 

第四條 

請領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證書，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之。 

一、申請書。 

二、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考試及格證明文件。 

三、國民身份證影本。 

四、本人最近三個月內正面脫帽二吋半身照片三張。 

第二章業務及責任 
第五條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執行業務，應備業務登記簿，記載委託人姓名或名稱、住所、委託事項及辦理情形之詳細紀錄，並應妥善保存，以備各級消防機關之查核。

前項業務登記簿至少應保存五年。 

第六條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受委託辦理各項業務，應遵守誠實信用之原則，不得有不正當行為及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 

第七條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不得有下列之行為： 

一、違反法令執行業務。

二、允諾他人假藉其名義執行業務。 

三、以不正當方法招攬業務。

四、無正當理由洩漏因業務知悉之秘密。

第八條 

各級消防主管機關得檢查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之業務或必要時得令其報告，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不得拒絕。 

第九條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應受各級消防主管機關之監督。 

第十條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執行業務時，應攜帶資格證件。 

第三章 公會  (增列公會篇專章)
	第十一條 (增列條文)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得於直轄市、縣（市）組織地區性公會，並得設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於中央政府所在地。

	第十二條  (增列條文)
直轄市、縣(市)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達三十人以上者，得組織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其不足三十人者，得加入鄰近公會。
第十三條  (增列條文)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應由過半數之直轄市、縣（市）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完成組織後，始得發起組織。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增列條文)
各級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之主管機關為人民團體主管機關。但其目的事業，受消防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十五條   (增列條文)
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設理事、監事，由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選舉之，其名額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消防設備師公會或直轄市、縣（市）消防設備士公會置理事九人至二十五人﹔監事三人至七人。
二、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置理事十五人至三十一人﹔監事五人至九人。
三、候補理、監事不得超過理、監事名額三分之一。
前項理、監事之任期三年，連選連任者。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十六條   (增列條文)
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每年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大會。

	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或經監事會決議，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理事會召開臨時大會。

	前項請求提出後逾三十日理事會不為召開時，為前項請求之會員代表或監事會，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後自行召開。

	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或全國消防設備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得依各直轄市、縣（市）公會會員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之職權。

	第十七條  (增列條文)
各級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應訂立章程，造具會員簡歷表及職員名冊，申請人民團體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並報消防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八條  (增列條文)
各級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章程應規定下列事項﹕

	一、名稱、地區及會址所在地。

	二、宗旨、組織及任務。

	三、會員之入會及退會。

	四、會員之權利義務。

	五、理事、監事、候補理   事、候補監事之名額、權限、任期及其選任、解任。

	六、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及理事會、監事會之召集程序及會議規則。

	七、會員違反公會章程或公會所訂規定者，停止會員權利之相關規範。

	八、紀律委員會之組織及執行辦法。

	九、會費、經費及會計。

	十、其他處理會務之必要事項。

	前項章程，應報主管機關備查。變更時，亦同。


	第十九條   (增列條文)
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應訂立業務章則，載明業務內容、收取酬金參考標準及應盡之責任、義務等事項。

	前項業務章則，應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請中央消防主管機關核定。

	第二十條  (增列條文)
各級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之人民團體主管機關及消防主管機關於各級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得派員列席指導，並得核閱其會議記錄。

	第二十一條   (增列條文)
各級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應將下列事項分別陳報人民團體主管機關及消防主管機關備查﹕

	一、會員名冊及會員之入會、退會。

	二、理事、監事選舉情形及當選人姓名。

	三、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監事會議之開會日期、時間、處所及會議情形。



	四、提議、決議事項。

	第二十二條  (增列條文)
各級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違反法令或章程者，人民團體主管機關得為下列處分﹕

	一、警告。

	二、撤銷其決議。

	三、停止其業務之一部或全部。

	四、限期整理。

	

	五、撤銷許可。

	六、解散。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處分，消防主管機關並得為之。

	各級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限期整理時，得解散並重行組織之。


第二十三條  (增列條文)
消防設備師公會或消防設備士公會得受地方消防主管機關之委託，得執行下列業務：
一、消防安全設備圖說預為審查事項。
二、消防安全設備工程中間檢查事項。

三、消防安全設備工程竣工初檢事項。

四、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複查事項。

五、火災預防及消防相關需委辦事項。

第四章講習 (章次變更)
第二十四條 (條次變更)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自取得證書日起每三年應接受講習一次。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因重病或重大事故無法接受前項講習時，得檢具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延期。 

第二十五條 (條次變更)
講習實施之科目、日期、場所、報名方法及其他相關之必要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事先公告周知。 

第二十六條 (條次變更)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專業機構辦理講習。

　前項辦理講習單位應擬訂講習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實施。 

第二十七條 (條次變更)
講習所需經費由受訓人員自行負擔，其金額由講習單位按教育部訂頒之學分費收費標準擬定，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實施。 

　 

第五章獎勵 (章次變更)
第二十八條 (條次變更)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成績優異者，各級主管機關得予以下列之獎勵：

一、公開表揚。

二、頒發獎狀、獎牌或專業獎章。 

第六章附則 

第二十九條 (條次變更)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證書之格式及證書費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條 (條文修正)

依本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者，除第三章各條外，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三十一條 (條次變更)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